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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贷无序疯长 大学生身陷信贷“高危人群”

证券时报记者 曹桢

相对于

P2P

市场鱼龙混珠、频频

跑路，校园贷的业务可谓风生水起、闷

声发大财。

校园贷是针对大学生和研究生群

体， 提供分期购物和现金消费等服务

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2014

年以

来，此类平台呈爆发式增长。在大学校

园里，各种校园贷的广告无处不见。收

入有限却充满消费欲的大学生群体成

了业内争夺的阵地，他们直言“大学生

的分期消费市场潜力大、 利润厚”，目

前行业正处在野蛮生长期。

日前， 郑州某大学生欠校园贷百

万元导致其压力过大跳楼， 这一事件

揭开校园贷无序疯长的冰山一角。 近

日， 证券时报记者就这一现象采访了

几位大学生及业内人士。

校园贷助长超前消费

“校园贷无处不在，没有学生没听

说过。 ”在西安的一所大学里，大四学

生小陈对证券时报记者说。他说，过去

每到周末， 到学校里摆摊做活动的校

园贷就特别多， 光他见过的就有十几

家。 这些校园贷一般都是通过网络平

台进行放款，但前期的宣传、地推大多

是发展学生兼职在学校里搞的。

从

2014

年开始，趣分期、分期乐、

爱学贷、 名校贷等多家专门针对大学

生的信用贷款相继出现。调查发现，相

比于信贷公司， 大学生们更信赖这些

网贷服务。 “校园贷不是没有好处，学

生每个月就靠生活费， 很难一下拿出

钱来买手机、电脑之类的。”小王说，他

就是通过校园贷贷到

6000

元钱，买了

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对即将走上工作

岗位的他来说很重要。

证券时报记者通过实地了解发

现，通过校园贷进行分期消费的学生，

大多是购买电子产品，如手机、单反相

机、笔记本电脑，也有部分女生会通过

此种途径去整容、购买奢侈品。 但是，

相对于理性的分期购物消费， 一部分

大学生通过校园贷进行贷款， 却并未

考虑到其高额的利息长期积累数字惊

人， 对于没有自治能力又控制不了自

己消费欲望的学生来说， 这种贷款就

是一种灾难。

“确实有一些学生， 生活费不够

花、管不好自己的钱，超前消费欠下一

堆债。”采访中，一位女生小王称，她们

宿舍有个女同学欠下四五万元贷款，

网贷工作人员不停催收， 最后是家长

出面替她还的。

一位从事校园贷的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 相对于其他的

P2P

模式，校

园贷贷款金额小、频率高、风险可控，

是稳赚不赔的好生意。他说，很多

P2P

企业跑路，并不是老板卷了钱，而是

贷款客户还不了钱拖垮了平台。 校园

贷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它的

客户群体是学生，学生一般社会关系

简单、 消费金额一般在

5

万元以下；

第二是只要掌握学生的学信网信息、

身份证、 学生证和家长联系方式，学

生一般不会不还钱，“跑了和尚跑不

了庙”；第三，一旦出现逾期和风险，

去催账相对容易很多，毕竟学生会顾

及自己的学业、前途，况且他们涉世

不深、相对单纯。

“校园贷的出现助长学生的攀比

风气，”某校研究生张华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 现在的学生通过校园贷买苹果

手机、 品牌电脑甚至名牌服饰的都多

起来了，这种审核非常宽松的贷款，助

长和纵容了学生的超前消费。 她说，

“你现在去学校看看，很多学生穿的用

的，比上班族都贵都好。 ”

游走于“灰色地带”

今年

3

月中旬， 郑州一名大学生

小郑网贷负债

60

多万元后跳楼自杀

的悲剧令人叹息，所释放的“引力波”

更是引发持续关注。舆论普遍认为，是

P2P

网贷平台审查不严， 面向学生违

规放款，逼死了他。 记者了解到，小郑

贷款的主要用途是赌球， 他迷上赌球

后先是小赢了几次，后来越来越上瘾，

先后用

28

名同学的身份证去贷款，以

至于欠下

60

多万。他多次找家里人要

钱。 后来，催贷人员越逼越紧，他选择

了跳楼。

小郑的悲剧引起了北京某大学生

小万的警醒。小万告诉记者，他和小郑

一样，也是因为迷上了赌球，先后从不

同的贷款平台贷了十几万元， 后来网

贷不断催贷， 思想压力极大的他不得已

向家长讲述了他的经历。 他的父亲替他

还了贷款。

小万说，“校园贷的审核就谈不到什

么审核，只要把身份证、学生证和学信网

信息核对一下，他们就会放款。”他说，一

个学生用自己的身份信息， 从不同的校

园贷平台中贷到十几、 二十万元是非常

容易的，而这些平台为了做业绩，也基本

不会考虑学生的还款能力。当然，对于放

贷者来说，学生有没有还款能力不重要，

学生的背后是家长和学校。

小万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目前每个

大学里都有一些学生在兼职做校园贷的

推广，他们被叫做“校园代理”。凡是有学

生在校园贷的

APP

注册、 绑定银行卡

的， 兼职者就可以获得

30

至

50

元不等

的提成。 有的校园代理， 一天就可以赚

3000

至

5000

元的提成。

以贷款

1

万元为例， 设定年息为

12%

，小万实际上拿到手的只有

8

千，平

台会扣掉

2

千元的保证金， 但是小万要

还的钱是

11200

元。 如果小万按期按时

还完，那么那

2

千元保证金才能返还，如

果出现逾期，那么这

2

千元就会被扣掉。

另外，对于网贷合同中的违约条款、

逾期付违约金等等细则， 很多学生并不

会认真去看。而一旦发生逾期，平台就会

扣钱和收取高额利息。

“本科生可以贷

3

万，研究生可以贷

5

万。 ”一位学生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据

银率网不完全统计， 目前涉及校园借贷

的平台，借款利率普遍较高。以趣分期平

台的产品“趣白条”为例，借款

3000

元，

借款期限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2

个

月对应的年利率分别为

24.0%

、

17.5%

、

15.4%

、

13.5%

。

“网贷催贷有很多办法， 不按时还

钱， 他会说给老师打电话、 给家长打电

话。 ”大学生小张说，一般学生都不愿意

出现这种情况， 哪怕出去兼职也要按时

把钱还了。

丰厚的利润， 使众多的平台纷纷争

抢校园贷市场。 谁能注册、放款更多，谁

的利润也就越大。因此，放贷审核不严的

情况在所难免。

无序竞争乱象不断

网贷之家调研数据显示，纯

P2P

学

生网贷平台年化借款利率普遍在

10%

至

25%

之间，分期付款购物平台要更高

些， 多数产品的年化利率在

20%

以上。

2015

年

6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

就民间借贷问题出台了司法解释，规定

年利率没有超过

24%

的， 受法律保护；

超过

36%

的，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受法律

保护。

对此， 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唐震教

授指出，学生通过贷款购物、欠债还钱本

无可厚非。毕竟作为成年人，大学生应该

尊重契约精神、对自己签署的合同负责。

但一部分贷款平台盲目放贷、 纵容学生

消费的行为也不可取， 其商业模式值得

反思。 大学生除了应交的学费和正常的

生活费之外， 本应该再无其他的大额开

支，可是，现在不少大学生的“消费能量”

竟然大到要通过校园网络贷款来满足，

这其中与诸多“校园贷”的推波助澜不无

关系。 大学生群体大多不具备独立的经

济能力，生活费多来源于父母，不能任其

成为信贷“高危人群”。 因此，呼吁金融监

管部门， 对国内的校园贷平台进行监管

和抽查，使这一贷款模式能健康发展。

重大事项未披露

两家上市公司因“记性差” 受罚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东贝B：案件获受理

诉讼时效不足半年

2016

年

3

月，备受关注的投资者

诉东贝

B

股、黄石东贝机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东贝集团”）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获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 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国华律师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近

日其代理股民王先生（化名）就该案向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和证

据等材料，索赔金额六万多美元，折合

人民币

40

余万元。

截至目前， 该民事索赔案诉讼时

效不足半年， 投资者过期将丧失胜诉

权。

3

月

14

日晚间，东贝

B

股发布公

告， 公司控股股东东贝集团的股东拟

启动筹划涉及东贝集团股东变更的重

大事项。 由于该等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股票将自

2016

年

3

月

15

日

开市起停牌。

2014

年

9

月

10

日晚， 东贝

B

股

发布公告称， 其控股股东东贝集团收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根

据该处罚决定书， 中国证监会认定东

贝集团存在的主要违法事实是：首先，

东贝股份未及时披露或未如实披露与

艾博科技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其

次， 东贝股份未披露或未如实披露与

法瑞西公司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中国证监会决定，责令东贝集团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对相

关当事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罚款。

刘国华律师表示， 东贝

B

股、东

贝集团虚假陈述， 严重损害了股民的

合法权益。 根据《证券法》及最高人民

法院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规定， 上市公

司因虚假陈述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 权益受损的投资者可以向有管辖

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包括投

资差额、佣金、印花税及利息损失

)

。

刘国华律师认为， 根据 《司法解

释》、 证监会处罚及相关公告等材料，

在

2006

年

10

月

17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2

日之间买入东贝

B

股股票，并

在

2011

年

12

月

22

日之后卖出或继

续持有，且存在亏损的投资者，即符合

起诉的条件。

二级市场显示，

2007

年

5

月

22

日东贝

B

股最高成交价

2.081

美元，

此后股价持续下跌，

2011

年

12

月

22

日收盘价

0.54

美元。 在东贝集团长达

五年的信息披露违法期间， 投资者损

失惨重。 王先生在公司虚假陈述期间

买入

5

万余股， 均价高达

1.64

美元，

损失惨重。

刘国华律师称， 由于公司虚假陈

述的事实部分有中国证监会认定，法

律部分有最高法的司法解释， 类似案

件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着较高的胜诉

率。 武汉中院之前审理的投资者诉武

昌鱼虚假陈述案以及投资者诉生态农

业（原蓝田股份）虚假陈述案件中，均

有投资者获得了胜诉判决， 这无疑有

助于东贝

B

股股民增强依法维权的

信心。

为维护广大因虚假陈述受损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刘国华律师向曾经

购买过公司股票并遭受虚假陈述损

害的投资者征集诉讼委托，代理投资

者索赔。

零七股份：

重大事项未披露

2015

年

5

月

25

日， 零七股份公

告称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这是公

司第二次被立案调查。

2015

年

12

月

23

日，零七股份发布公告称，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国证监会认定， 公司存在如下

违法事实：其一，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向

外借款事项（首次借款日为

2014

年

5

月

5

日；其二，公司未按规定披露诉讼

事项，重大诉讼文件签收日为

2014

年

12

月

3

日，重大诉讼情况公告日为

2015

年

2

月

15

日；其三，公司及相关人员多

次受到行政处罚、 被实施行政监管措施

和纪律处分。

根据《证券法》及最高法院虚假陈

述司法解释规定，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

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权益受损的投资

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赔

偿诉讼。

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上海天铭

律师事务所宋一欣律师、浙江裕丰律师

事务所厉健律师向曾经购买过零七股

份股票的投资者联合征集诉讼委托，拟

代理投资者索赔。 律师服务模式为风险

代理方式，即律师代理费在胜诉获赔时

依据合同约定， 从赔偿额中按比例收

取，投资者事前无需支付，如未获赔，则

无需支付。

宋一欣律师表示，索赔条件拟定为：

首先， 在

2014

年

5

月

5

日至

2015

年

5

月

24

日期间买入公司股票， 且在

2015

年

5

月

25

日之后卖出股票或继续持有

股票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其次，在

2014

年

12

月

3

日至

2015

年

2

月

15

日期间

买入公司股票， 且在

2015

年

2

月

16

日

之后卖出股票或继续持有股票受到损失

的投资者。

为维护广大因虚假陈述受损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上述律师向曾经购买过公

司股票并遭受虚假陈述损害的投资者征

集诉讼委托，代理投资者索赔。投资者欲

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 前期

应当准备的材料包括： 投资人的身份证

复印件、股东卡复印件、加盖营业部印章

的股票交易对账单原件， 律师将为投资

者免费计算损失，如符合条件，将提供下

一步的资料。

《证券法》修改

或重构我国金融犯罪体系

肖飒

今年

3

月

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张德江在作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时表示， 今年将继续修改

《证券法》。

自

2015

年

4

月

20

日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会议审议《证券法》修订草案之

后，当年没有再次审议该法案。 《证券

法》 一审修订草案的诸多亮点将对金

融犯罪产生重大影响， 如明确股票发

行注册制程序； 提高欺诈发行的处罚

标准； 允许证券从业人员在依法申报

制度下买卖股票； 新增禁止跨市场操

纵条款；明确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等同内幕交易； 规定投资者提起民事

赔偿诉讼时， 可以依法推选代表人进

行诉讼。

我们认为， 上述亮点着实为我国

新《证券法》出台增添了期待，我国证

券犯罪条文的解释格局毋庸置疑将会

重构。但是，新《证券法》可能对证券的

重新定义将不仅仅对我国证券犯罪的

解释进行重构， 甚至将会重构我国金

融犯罪的基本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草案）》

（以下简称为“证券法草案”）第三条规

定：“本法所称证券是指代表特定的财

产权益， 可均分且可转让或者交易的

凭证或者投资性合同。 ”

我国现行《证券法》第二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

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

发行和交易， 适用本法； 本法未规定

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政府债

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适

用本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 适用其规定。 ”“证券衍生品种发

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

法的原则规定。 ”从上述概念对比中我

们可以发现，新出台的《证券法》可能将

扩大“证券”的范畴。

一旦证券的本质被规定为凭证或

者投资性合同，那么如今被认定为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金融犯罪案件可能

将被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

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定罪处罚。

以《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

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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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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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规定：“任何交易场

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

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

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

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 任

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

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

5

个

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

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

200

人。 ”目

前，该种行为并不被当前生效的《证券

法》规制。 违反该国家规定构成犯罪的，

只能依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

罚。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新《证券法》通

过，上述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

开发行的凭证或投资性合同将被认定

为“证券”。 触犯该规定的，则将以擅自

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或非法经

营罪定罪处罚。

值得指出的是，两类罪名不仅在法

定刑上存在差别，而且两类受害人维权

与救济的方式也存在差别。 证券类刑事

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由 《证券法》予

以保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被害人

却无专门的保障制度。 这虽然存在些许

尴尬，但客观上使更多的投资人受《证

券法》保护，使得相关投资人能够更好

地维护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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